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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之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斗星通”或“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

其他依据，出具了本专项核查意见。 

一、业绩补偿期限及利润承诺情况 

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承诺，华信天线 2015 年度至 2018 年

度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

于 44,100 万元（其中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7,800 万元、9,800 万元、12,250 万元和 14,250 万元）。 

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承诺，佳利电子 2015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

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15,059 万元（其中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2,915 万元、3,450 万元、4,140 万元和 4,5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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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安排 

（1）华信天线 

根据公司与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补充协议，承诺期届满，华信天线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小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时，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以其持有

的公司股票对累计净利润差额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承诺期末累计扣非净利润承诺数－截至承诺期末累

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扣非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标的资产的

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在承诺期限内公司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票数相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在承诺期限内公司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

相应返还给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交易对方补偿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对其发行股票的总量。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同意聘请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华信天线扣非净利润的累计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在专项审计的审计报告

出具之日起三十日内，公司通知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票数，按照 1 元总价回购

应补偿的股票，同时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召集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并授

权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会通过三十日内予以注销。 

若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持有北斗星通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

时，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现金补偿金额=（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 

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按照在华信天线持股比例承担各自补

偿义务，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佳利电子 

根据公司与正原电气、尤源、尤佳及尤淇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补充协议，承诺期内，佳利电子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承

诺累计扣非净利润的，正原电气、尤源、尤佳、尤淇按照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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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的差额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北斗星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佳利电子扣非净利润的累计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专

项审计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日内，公司通知交易对方应补偿的现金数额。

现金补偿义务人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且收到北斗星通要求其履行补偿义务的

通知后的三十日内，向公司进行补偿。 

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按照其在佳利电子相对持股比例分配承担前

述全部现金补偿，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北斗星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华信天线、佳利电子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高于盈利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则负有补偿义务的交易

对方应以现金方式向北斗星通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的现金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 

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华信智汇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且双方书面确

认后三十日内，向北斗星通进行补偿。 

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和华信智汇按照在华信天线持股比例承担各自补

偿义务，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且收到北斗星通要求

其履行补偿义务的通知后的三十日内，向北斗星通进行补偿。 

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按照其在佳利电子相对持股比例分配承担前

述全部现金补偿，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标的公司 2017 年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8]002066

号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华信天线 2017 年净利润为 10,527.8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 10,240.67 万元。佳利电子 2017 年净利润为 4,518.29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246.08 万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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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通过与标的公司、北斗星通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北斗星通与

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

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华信天线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

业绩承诺的 83.60%，未实现 2017 年的业绩承诺，主要原因系测量测绘行业竞争

日益激烈及国防军改政策影响所致。标的公司佳利电子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为业绩承诺的 102.56%，已实现 2017 年的业绩承诺。待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满

后，北斗星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扣非净利润

的累计实现情况以及减值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北斗星通将根据

上述专项审计的结果计算相关交易对手方是否需履行补偿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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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 2017 年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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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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